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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1 月 4 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就過渡性房屋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關於過渡性房屋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自

2017-2018 年度會期以來，議員就此課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事項。  
 
 
背景  
 
2.  根據最新數據，截至 2019年 6月底，本港約有 147 900名
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一般申請人 (即家庭申請人及長者一人申
請者 )1，以及估計有 116 600 個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 2。鑒於覓

地建屋需時，現屆政府自 2017 年起支持推動各項由民間主導的
過渡性房屋計劃，以紓緩上述家庭的生活困難 3，並在 2017 年
施政報告中述明各項具體措施，包括：  
 

(a) 善用政府閒置建築物，推出如 "要有光 "開拓的
深井 "光屋 "項目的租住單位； 4 

                                                 
1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網站  

 
2  立法會 CB(1)388/18-19(03)號文件  
 
3  據 2017 年施政報告所述，現屆政府會以破格思維，協助和促成各項由

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以紓緩輪候公屋家

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  
 
4  "深井光屋 "前身屬工廠員工宿舍的閒置政府物業，是政府與社會

企業 "要有光 "合作的首個項目。 "要有光 "獲得商界捐款，將物業翻新為
40 多個租住房屋單位，以低於市值的可負擔租金租予有需要的家庭，
租期最長 3 年 (政府的新聞公報 )。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prh-applications-average-waiting-time/index.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2/25/P20180225004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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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持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 ")試行的社會房屋
共享計劃 5，包括鼓勵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提供舊
樓單位參與計劃；  

 
(c) 促成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試行讓其轄下的資助房

屋業主將未補價的單位以低於市值租金租給有需

要的家庭；  
 

(d) 研究讓整幢工業大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
屋；及  

 
(e) 協助非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

的可行性。  
 
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  
 
3.  行政長官於 2018 年 6 月宣布，運輸及房屋局轄下會成
立一個專責小組，為協助落實民間主導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提

供一站式的統籌支援 ("專責小組 ")。 6 據政府當局所述，專責小
組已協助落實多個由民間主導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包括透過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推出數個設於現有空置住宅樓宇的項目。截

至 2019 年 3 月，共有 10 個主要民間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提供

約 610 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其中約 220 個單位透過社會房屋共
享計劃推出。  
 
財政支援  
 
4.  財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 月批准政府當局的建議，設立
10 億元的基金以支援非政府機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據政府當
局所述，該筆基金可為適用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財政支援，

而發展局已開始接受資助申請。  
 
5.  為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援，財政司司長在 2019-20 年度財
政預算案中宣布預留 20 億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
房屋。政府當局表示，運輸及房屋局會考慮過渡性房屋項目的

運作經驗，並會在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後，才擬訂詳細安排。  
                                                 
5  據政府當局所述，社聯募集現時閒置或未被充分運用，並由市建局、私

人發展商或一般業主持有的私人物業住屋資源，於 2017 年 10 月推出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為有過渡住屋需要的個人或家庭提供短期的住宿和支

援服務。社聯已委託不同的非政府機構營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並為社

會房屋使用者提供支援服務 (立法會 CB(2)1720/17-18(08)號文件 )。  
 
6  專責小組由 5 名專責人員 (包括兩名項目總監 )組成，並由運輸及房屋局

副局長領導 (立法會 CB(1)388/18-19(0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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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6.  議員曾在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上，就過渡性房

屋表達意見。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

各段。  
 
過渡性房屋的供應目標  
 
7.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將過渡性房屋納入長遠房屋策

略，並為過渡性房屋訂定供應目標，以確保過渡性房屋供應穩

定，能夠紓緩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士的困境。政府當局表示，在

訂定長遠房屋策略下的總房屋供應目標時，政府當局已顧及居

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的住屋需要。由於過渡性房屋屬短期性質，

其供應時間及數量並不穩定，而且可能在不同時期內有所變

化，因此不宜把有關房屋單位計入 10 年房屋供應目標。  
 
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  
 
8.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在落實過渡性房屋政策方面，

擔當 "領導者 "的角色，並應承擔興建足夠過渡性房屋的責任，而
非單單協助及促成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部分議員認

為，政府擁有更充足的資源落實過渡性房屋項目，並可加快推

展該等項目。  
 
9.  政府當局表示，過渡性房屋可以有不同的安排，亦可以

有不同的構想。政府當局希望匯聚民間力量，尤其是讓不同的

非政府機構盡可能發揮創意，以提供多元化的過渡性房屋項

目。在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後，專責小組會就非政府機構倡

議的適切項目給予所需的支持，並會就相關行政或法定程序提

供意見，以及協助申請資助等。為促成更多由非政府機構主導

的過渡性房屋項目，以及減輕非政府機構的財政負擔，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9 年 4 月批准就提供過渡性房屋的土地申
請，免收豁免書費用、租金及其他相關費用。 7 

                                                 
7  根據現行政策，非政府機構如欲使用私人非住宅土地或樓宇以提供過渡

性房屋，若地契訂明有關土地或樓宇不可作住宅用途，相關業主須向地

政總署申請豁免書，並繳交豁免書費用和相關費用，以暫時批准有關土

地或樓宇作住宅用途。另一方面，非政府機構如欲使用臨時空置的政府

土地或樓宇以提供過渡性房屋，有關機構亦須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租約，

並繳交租金和相關費用 (立法會 CB(1)1073/18-19(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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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構參與提供過渡性房屋  
 
10.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邀請市建局利用在其項目下收

購所得的住宅樓宇/單位，提供過渡性房屋。政府當局解釋，大

部分市建局重建項目涉及樓齡逾 50 年的樓宇，該等樓宇的狀況
大多屬於 "失修 "或 "明顯失修 "類別，並附有違例建築工程，又或
欠缺現代化設施 (例如升降機及消防系統 )。由於該等樓宇的若干
單位曾改裝為分間樓宇單位，其結構已在某程度上受損。因此，

市建局必須為該等樓宇進行大量復修及改善工程，才可令該等

樓宇適合作居住用途。此舉不但費時，而且難以配合有關項目

的重建時間表，從而改善社區環境。政府當局表示，市建局已

撥出其安置大廈內的部分單位，參與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而政

府當局會繼續鼓勵市建局提供更多合適的單位，作過渡性房屋

之用。  
 
11.  關於房協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會否及如何協助
提供更多過渡性房屋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為透過善用現有

的出租房屋資源以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房協在 2018 年 7 月推
出首個 "暫租住屋 "過渡性房屋計劃，翻新因應漁光村重建計劃第
一期而騰空的 217 個小型單位，供已輪候公屋一段時間的合資
格人士申請暫住。房協亦於 2018 年 9 月推出 "未補價資助出售房
屋出租計劃 "("出租計劃 ")，容許房協轄下資助出售單位的合資
格業主，在未補價的情況下分租單位房間予特定租戶 8，讓該等

租戶在獲編配公屋前，得以改善居住環境。房協現正檢討出租

計劃，並會在有需要時調整運作細節。一如 2018 年施政報告所
建議，房委會會因應出租計劃的運作經驗，考慮加入該計劃。 9 
 
具潛力的過渡性房屋用地  
 
12.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善用閒置政府土地或設施，包括

短期租約或租約將於 1 年內屆滿的土地或設施，以增加過渡性
房屋的供應。部分議員詢問，鑒於現時有大量空置校舍未獲使

用或不再適合作教育用途，政府當局會否利用空置校舍用地，

以提供過渡性房屋。  
 

                                                 
8  特定租戶包括輪候公屋 3 年或以上的家庭和長者申請人，以及輪候公屋

6 年或以上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9  根據 2019 年 7 月 29 日的政府新聞公報，房委會將以試行形式加入出租

計劃，容許合資格的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出租其未補價單位予有需

要的家庭。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7/29/P2019072900673.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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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的 "地理資訊地圖 "網頁整理並載列
目前可作社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 (包括空置校
舍 )清單，該清單提供各幅用地的位置、面積、長遠用途 (如適用
的話 )等資料。現時清單上約有 800 幅土地，可供非政府機構或
社會企業申請以短期形式租用作社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包

括但不限於過渡性房屋用途。要決定個別用地是否適合作過渡

性房屋用途，須進一步考慮有關用地的情況 (例如用地面積、地
形、規劃用途、環境問題及配套設施等 )。政府當局亦已制訂機
制。根據該機制，教育局會就不再需要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

的空置校舍用地 (如有的話 )，通知規劃署及其他相關部門。規劃
署繼而會考慮有關的空置校舍用地，是否有其他合適的長遠

用途。  
 
臨時工地  
 
14.  關於在路政署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於日後交還，就廣深

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及沙田至中環線項目進行建造工程或作

臨時工地的臨時撥地上，提供過渡性房屋的建議，政府當局表

示，專責小組會跟進該等用地的土地用途安排。根據初步資料，

目前部分該等用地已興建永久設施 (例如鐵路相關設施、道路、
重置設施等 )、可能已預留作其他長遠用途，又或面積較小。專
責小組會與相關部門/機構檢視該等用地的最新情況，以考慮該

等用地是否適合作過渡性房屋用途。  
 
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第二期發展的用地  
 
15.  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把部分預留作香港迪士

尼樂園度假區 ("樂園 ")第二期發展的用地，作過渡性房屋用途。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政府與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即政府
和華特迪士尼公司為股東的合營公司 ("合營公司 "))在 2000 年簽
訂的認購權契約，合營公司擁有第二期用地的認購權，以進行

樂園的進一步發展。在合營公司行使認購權之前，第二期用地

可作短期用途，而該等短期用途須符合限制性契約所列的各類

核准用途，包括休憩、體育及文化等設施，但不能作住宅用途

(例如過渡性房屋 )。在考慮第二期用地的短期用途時，政府當局
亦須顧及有關用途是否與樂園的用途和氣氛互相協調。政府當

局無意改變第二期用地的現有土地用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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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業主將其物業改裝為過渡性房屋的措施  
 
16.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鼓勵私人物業業主將其

住宅物業或整幢工業大廈改裝為過渡性房屋。政府當局表示，

根據各個非政府機構所申請的撥款額，專責小組現正與該等機

構商討可如何就其項目提供適切的協助，當中包括運用由香港

公益金和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資助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下

的撥款，支付合適單位的翻新及改裝費用，從而鼓勵更多業主

將其閒置的單位，撥作過渡性房屋用途。  
 
17.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18 年 11 月
宣布一項措施，如經專責小組統籌，在位於市區及新市鎮地區

的永久建築物 (包括在 "商業 "、 "綜合發展區 "和 "其他指定
用途 "註明 "商貿 "及 "住宅 "地帶內已作整幢改裝的工業大廈 )，進
行為期不超過 5 年的過渡性房屋項目，該等項目可視為屬有關
分區計劃大綱圖內經常准許的臨時用途。  
 
18.  部分議員認為，為了鼓勵民間主導，在整幢經改裝工業

大廈進行過渡性房屋項目，政府當局應資助有關的改裝費用，

因為如工業大廈業主須承擔相關費用，有關項目對他們將不具

吸引力。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活化工業大廈的計劃，業主如利

用已經或即將整幢改裝位於 "其他指定用途 "註明 "商貿 "、 "商
業 "、 "綜合發展區 "及 "住宅 "地帶的工業大廈作非工業用途，並
在改裝後將部分樓層或整幢大廈用作提供過渡性房屋，政府當

局會彈性處理規劃及樓宇設計等規定，並免收作過渡性房屋用

途的地契豁免書費用。 10 
 
就《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下的規例的適用性提供變通/豁免 

 
19.  議員察悉，《建築物 (規劃 )規例》("《規例》")要求住用
地方須有窗戶，以提供天然通風及照明，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如

何處理在不符合有關要求的樓宇提供過渡性房屋的建議。政府

當局表示，若有位於唐樓的合資格過渡性房屋項目，因樓宇設

計而難以完全符合《規例》的要求，屋宇署會考慮豁免項目倡

議人遵從部分要求，但同時會要求項目倡議人提供人工照明和

機械通風設施系統，以及設置符合相關天然通風和照明要求的

共用起居室。項目倡議人亦須委託認可人士進行年檢，確保有

關的補償措施持續有效運作。對於任何有關將整幢工業大廈改

裝為過渡性房屋的建議，屋宇署亦會採取類似的務實態度。  
 

                                                 
10  立法會 CB(1)450/18-1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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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預製組合屋  
 
20.  鑒於扶貧委員會已通過實施資助購買及興建預製組合

屋試驗計劃，以協助社聯推行組合社會房屋計劃南昌街，議
員詢問政府當局在試驗計劃中的角色為何。政府當局表示，試

驗計劃的總撥款額為 3,574 萬元，而有關用地已由擁有該用地的
物業發展商以象徵式租金 1 元租予社聯。社聯須在符合現行法
例及規例就住屋安全所訂要求的情況下，透過組裝合成建築技

術，購買及興建組合屋。政府當局一直就有關項目向社聯提供

政策支援及意見，並會在試驗計劃推出後，提供行政和會計方

面的支援。 11 
 
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租金水平  
 
21.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規管由民間主導的過渡性房屋

項目的租金水平，例如就租金水平設定上限。政府當局表示，

由於每個過渡性房屋項目有其本身的特色，個別項目的租金水

平，或會因應民間機構服務對象的財政能力和需要而不同。一

般而言，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租金水平，低於同區的市值租金水

平。有些機構會着重幫助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有些

機構則會主力服務其他較低收入的家庭，亦有一些機構則旨在

資助有財政困難的家庭。就此，在這方面一刀切地設定租金上

限，未必是最合適的方法。 12 
 
安置受政府清拆行動影響的居民  
 
22.  考慮到中轉房屋單位的數目未必足以應付受政府清拆

及執法行動影響的住戶 (包括居於不適切房屋的住戶 )的安置需
要，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預留部分過渡性房屋單位，以安置

該等住戶。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政府的現行政策，受清拆影響

人士如居於 1982 年寮屋登記中未有登記的非法寮屋、1982 年
6 月 1 日後搭建的非法天台構築物或工業處所，在被要求遷出後
須自覓居所。然而，若他們因政府的行動以致無家可歸並有臨

時住宿需要，他們可在相關政府部門轉介下，入住寶田臨時收

容中心，以便等候審核資格作進一步安置或自行另覓居所。若

該等人士已在寶田臨時收容中心住滿 3 個月及通過 "無家可歸
評審 "，並符合公屋申請資格準則，便可獲安排入住寶田中轉房
屋，同時輪候編配公屋。房委會預計，現有的中轉房屋應足以

應付受政府清拆及執法行動影響的住戶的需要。  

                                                 
11 立法會 CB(2)2044/17-18 號文件  
 
12 立法會 CB(1)450/18-1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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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23.  2019 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到，政府為過渡性房屋
預留的建設費用，會由早前於 2019-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20 億元增至 50 億元，而政府當局亦會採取措施，增加過渡性房
屋項目的數目，在未來 3 年內合共提供 1 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24.  政府當局將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
為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而制訂的資助計劃的擬議執

行安排，以期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 年 10 月 31 日  



附錄  
 

過渡性房屋  
 

相關文件一覽表  
 

立法會 /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7 年 10 月 30 日  
 

2017 年施政報告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1 月 9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92/17-18 號文件 ) 
 

立法會  2018 年 4 月 11 日  關於利用空置政府物業及閒置土地提
供過渡性房屋的立法會質詢  
 

房屋事務委

員會與福利

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6 月 4 日及  
7 月 6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413/17-18 號文件 ) 
(立法會 CB(1)352/18-19 號文件 ) 
 

民政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6 月 25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622/17-18(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044/17-18 號文件 ) 
 

立法會  2018 年 7 月 4 日  
 

關於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

展用地的用途的立法會質詢  
 

福利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7 月 9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720/17-18(08)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038/17-18 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14/18-19(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98/18-19 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1718policy-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0109.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4/11/P2018041100355.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ws20180604.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ws2018070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80625cb2-162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80625.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7/04/P2018070400494.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180709cb2-1720-8-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8070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14-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10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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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5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400/18-19 號文件 ) 
 

立法會  2018 年 11 月 21 日  關於向不適切居所租戶提供支援的立
法會質詢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12 月 3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630/18-19 號文件 ) 
 

發展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323/18-19(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087/18-19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會議議程項目 III 所通過議
案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450/18-19(01)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9 年 1 月 7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388/18-19(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112/18-19 號文件 ) 
 

跟進本地不

適切住屋問

題及相關房

屋政策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19 年 1 月 22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85/18-19(02)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06/18-19 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CB(1)588/18-19(02)號文件 ) 
 

跟進本地不

適切住屋問

題及相關房

屋政策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19 年 2 月 19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20/18-19 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CB(1)719/18-19(02)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1105.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1/21/P201811210056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1/21/P201811210056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120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1219cb1-323-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812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1219cb1-45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90107cb1-388-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9010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papers/hg_ihp20190122cb1-485-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minutes/ihp201901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papers/hg_ihp20190219cb1-588-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minutes/ihp201902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papers/hg_ihp20190319cb1-719-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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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9 年 2 月 20 日  立法會會議上所通過 "增加過渡性房屋
供應 "的議案的政府當局回應  
 

跟進本地不

適切住屋問

題及相關房

屋政策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19 年 3 月 19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007/18-19 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CB(1)1073/18-19(02)號文件 ) 
 

立法會  2019 年 3 月 20 日  關於房屋供應的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  2019 年 3 月 20 日  關於提供過渡性房屋的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  2019 年 4 月 3 日  關於善用政府物業及土地的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  2019 年 5 月 8 日  
 

關於過渡性房屋窗戶的立法會質詢  
 

跟進本地不

適切住屋問

題及相關房

屋政策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19 年 5 月 21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333/18-19 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90220m-cws-prpt-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minutes/ihp201903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papers/hg_ihp20190319cb1-1073-2-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3/20/P2019032000408.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3/20/P201903200036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4/03/P2019040300491.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08/P2019050800341.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hg_ihp/minutes/ihp20190521.pdf

